
条件的，减按 10 %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先进

技术型外商投资企业，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期满

后，仍为先进技术型企业的，可给予延长 3 年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优惠。

（2）再投资退所得税。再投资退所得税是指外商

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

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

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 5 年的，经投资

者申请，中国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

纳所得税的 40 % 的税款。

（本文作者系财政部涉外司司长）

基本建设投资领域的发展与变革

丁 先 觉

改革开放 20 年来，

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快速

增长，基本建设取得了

辉煌成就。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

程相适应，我国的基本

建设投资体制及基建财

务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深

刻的变革。财政投资结

构的改善、基建财务管

理的强化，对提高投资

效益，加强宏观调控，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一、基本建设投资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建

设成果丰硕

从 1979 年到 1998 年，我国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65 803.70亿元。1979 年，全国 基本 建设投资 为

523.48 亿元，1998 年增长到11 904.27亿元，是 1978

年的 22.74 倍。20 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累

计完成8 024.18亿元，由 1979 年的 396.92 亿元，增

长到 1998 年的1 361.58亿元，增长了 2.43 倍。基本

建设投资的快速增长，特别是财政投资的有力支持，

使我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取得

了丰硕成果。

（一）农林水利建设得到加强。20 年来，兴修大

中小型水库 8.5 万座，建成灌区5 608处，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6 932万公顷，治碱面积 551 万公顷，堤防

保护面积3 269万公顷，农业生产条件和设施得到较

大改善。1998 年，粮食产量达49 000万吨，国家粮食

库存创历史最高水平。

（二）能源建设跃上新台阶。1998 年，能源生产

总量达到 12.4 亿吨标准煤，是 1978 年（6.2 亿吨）

的2 倍。其中，原煤12.5 亿吨，是1978 年（6.18 亿

吨）的 2.03 倍；原油 1.61 亿吨，是 1978 年（1.04

亿吨）的 1.55 倍；发电量11 670亿千瓦时，是 1978

年（2 566 亿千瓦时）的 4.55 倍，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2.6 亿千瓦。秦山、大亚湾核电站相继建成投产，结

束了我国无核电的历史。

（三）交通通信建设空前发展。1998 年，电话交

换机总容量达到 1.3 亿门，是 1978 年的（406 万门）

的 32.02 倍，长途光缆总长度达 17.3 万公里，移动

通讯已成为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的移动电话网之一，

用户达到2 386万。铁路营业里程达 6.7 万公里，是

1978年（4.86 万公里）的 1.38 倍，跃居亚洲第一；

公路里程达 127.8 万公里，是 1978 年（89.02 万公

里）的 1.44 倍，其中，高速公路建设从无到有，已

建成6 301公里；民用航空机场达 143 个。

（四）住宅和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步伐加快。20 年

来，住宅建设投资达3 300多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 23 %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 3.6 平方米增

加到 9.3 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从 8.1 平方米增

加到 22.45 平方米。到 1998 年，全国城市自来水普

及率达 94.9% ，城市用气普及率达 75.7 % ，电话普

及率为百人拥有电话 10.6 部，城市每百人拥有电话

27.7 部，城市道路、给排水、供电、供暖等状况均

有明显改善。

经过 20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长期困扰经济发展

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瓶颈”制约明显缓解，国民

经济其他相关产业的需求快速增长，为社会提供了较

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各项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二、基本建设投资体制改革取得积极成

果.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

20 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基

本建设投资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积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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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1979 年对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进行由

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改革试点（简称 “拨改

贷”），以此为起点，拉开了基本建设投资体制改革的

序幕。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投资决策体

制，改变单靠行政部门确定项目的决策方式，建立投

资咨询机构和项目评估审议制度，把可行性研究列入

基本建设程序；改进投资计划管理，实行分级安排基

本建设投资计划，由中央统一分配体制改为按建设项

目的隶属关系和财政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级安排、

分级管理；改进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对实行独立核

算，有还款能力的项目和企业，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

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1984年，国家把改革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提高

投资效益，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日

程上来，同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开

始实质性变革。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对

建设项目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对不同性

质和不同资金来源的基本建设投资分别实行指令性计

划和指导性计划；简化项目审批手续，下放审批权

限；在基本建设领域实施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行建设

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大力推行工程招标承包制，建

立工程承包合同等。

1988 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投资管理体制近期

改革方案》，对投资管理体制和方法进行全方位改革。

1989 年又颁发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明确了

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支持和限制的重点。这一阶段改

革的主要内容是：对重大的长期的建设投资实行分层

次管理，加重地方的重点建设责任，实行谁投资谁受

益的原则，调动地方兴办重点建设项目的积极性；扩

大企业的投资决策权，使企业成为一般建设性的投资

主体，自主筹措资金，自主选定投资方式，自主支配

投资收益；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成立投资公司，用经济办法对投

资进行管理；制定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

从 1992 年开始，投资问题及其体制改革再一次

引起全社会关注。党的十四大后，根据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深化投

资体制改革的方案及其实施步骤。改革内容主要包

括：健全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对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并达到规模经营的投资项目，国家在贷

款、贴息、债券及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面给予支持；

改进投资计划管理体制，转变投资计划功能，由单纯

指导性计划改变为指令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计划形

式；明确投资主体分工，改革投融资方式，将投资项

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竞

争性项目由企业通过市场筹资、建设和经营，基础性

项目主要由政府集中必要财力进行投资，吸收国内企

业及外商参与投资，公益性项目政府用财政资金安排

建设，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社会公益事业；组建

国家开发银行，实现商业性投资贷款和政策性投资贷

款相分离；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资本金制度，开始建立和规范投资主体的风险约束机

制。

经过几个阶段的改革，基本建设投资领域出现了

可喜的局面：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来源多样化、投

资决策分权化、投资服务市场化的格局正在逐步形

成。1998 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各种经济成份投

资所占比例为：国有经济占 55 % ，集体经济占 13 % ，

个体经济占 13 % ，其他经济类型占 19% 。在全国基

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 9% ，国内贷款占

25 % ，利用外资占 12 % ，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占

43 % ，其他资金占 11% 。政府对投资的管理主要通

过各项经济政策引导市场，间接影响社会投资行为。

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强，投资效益逐步提高。

政府工程采购制度正在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多种投融资方式（如 BO T 方式等）得到采用和推

广。为投资主体服务的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监

理、设备采购等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发育，社会化、

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三、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密切配合，对加

强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

重要作用

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及投资的方向、结构等也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财政投资改变了过去一统天下、

大包大揽的局面，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

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78% ，下降到 1998

年的 9% 。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开始由总量控制转向调

整结构、资金引导和政策管理相结合的新模式。财政

投资逐步退出了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加大对基础性

项目和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重点支持了农林水、能

源、交通、通信、原材料、高科技等国民经济重点行

业。1998 年财政基本建设投资中，农林水利投资占

16 % ，交通通信占 21.8% ，能源占 23.9% ，原材料

占 4.7 % 。财政投资对引导社会投资、调整投资结构

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 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

农林水利业增长 53.7 % ，运输邮电通信业增长

52.3 % ，房地产公共服务业增长 49.7 % ，电子业增

长25.6 % ，文教广播卫生业增长 17.3 % ，科研综合

技术服务业增长 14.7 % 。基本建设投资的区域结构

有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实现了较快增长，中

部地区增长 13.4 % ，西部地区增长 31.8%

同时，财政投资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和促进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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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是 1986 年

起实行基本建设政策性贷款项目财政贴息政策，到

1994 年国家财政共安排贴息资金 70.8 亿元，支持了

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 10 多个行业的 300 多

个项目。而后又将基本建设财政贴息列入国家年度预

算，1995～1998 年四年中，财政实际贴息 103.99 亿

元，对引导和支持社会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减轻企业债务，开

展了 “拨改贷”转资本金工作，到 1998 年底，共为

36 个行业的2 200家企业办理 “拨改贷”转资本金

335 亿元，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改革起到

了积极作用。三是 1998 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

影响，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决

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 000亿元国债，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一政策，不仅为保持我国

经济和政治稳定，实现当年经济增长目标发挥了重要

作用，而且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长期发

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 年，我国经济增速逐步回升，国内生产总值比

1997 年增长7.8 % ，社会政治稳定，年初确定的各项

改革和发展目标基本实现。

四、基本建设财政财务管理走上规范化、

制度化轨道，促进了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不

断提高

（一）收回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代行的财政职能，

建立了财政基本建设管理机构。长期以来，在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财政部一直将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财政

职能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代行。1994 年，根据深化财

税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及政府职能

转变的需要，财政部收回了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代行的

管理基本建设的财政职能，设立了专门机构，具体负

责国家财政基本建设投资的预算管理、政策制定、法

规建设、资金管理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机构改革

的过程中，也相应设立了机构，收回了管理基本建设

的财政职能。到 1998 年底，全国 36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厅（局）中除青岛市外，

都建立了专门机构，330 多个地市财政局，1 100多个

县财政局也设立了专门机构，全国财政系统从事基本

建设管理的专职人员近5 000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政

治、业务素质较高的专业队伍。

（二）加强基本建设财务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

新的基建财务制度体系。财政部门收回基本建设投资

管理职能后，积极进行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制度法规

建设。一是对现行的基本建设财务规章制度进行了必

要的整理、修订和注释，使之适应强化基本建设财务

管理的现实需要。在此基础上，财政部汇编了《基本

建设规章制度选编》和《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法规制

度选编》。二是改革现行规章制度，制定颁布新的规

章制度。几年来，财政部先后制定颁布了《关于加强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基本建设财务

管理若干规定》、《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拨付操作规

程》、《关于中央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管理问题的通

知》、《关于办理基本建设贷款财政贴息的通知》等一

系列基础性规章制度。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根据财政

部的有关规章制度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本级财政

基本建设投资及财务管理的有关制度和办法。基本建

设财务制度基本形成了一比较完整的体系，有力地促

进了基本建设财务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三）强化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和项目资金管

理，促进了财政基本建设管理的职能完善和职能到

位。一是加强了与计划部门及各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

和联系，根据中央确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部门的实际情

况，及时、准确地编制年度基本建设支出预算，不断

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坚决维护预算

的严肃性、完整性，各项建设资金的使用，首先要成

立预算，并将基本建设支出预算作为拨付资金的依

据。对不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的投资，不予成立预算，不拨付资金。三是在资金拨

付中，坚持按基本建设程序、按年度预算、按工程进

度拨付资金，既保证工程用款，又监督资金使用。四

是加强了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各级财政部门普遍

实施了对建设项目资金的全过程管理，积极参与项目

可行性研究和招投标工作，加大了工程概预算和竣工

决算审查力度，并将审查结果作为项目资金拨付和结

算的依据。随着职能的逐步到位，财政部门收回基本

建设管理职能后的几年中，国家财政基本建设支出预

算执行情况和资金到位情况，一年好于一年。工程概

预决算审查工作取得较大成绩，1997 年，全国各级

财政部门共审查项目28 517个，审查资金 666.9 亿

元，核减资金 68 亿元；1998 年，共审查项目23 320

个，审查资金 795.42 亿元，核减资金 88 亿元，核减

资金在 10 % 以上。

（本文作者系财政部基本建设司司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